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占英 董事 工作原因 李华亭

公司负责人王冬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郭翠花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８１４

，

２３５

，

８１６．８４ ７６５

，

６３０

，

７１９．５０ ６．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９３

，

２９２

，

３３１．９９ －３５

，

６６０

，

７１０．４５ －１６１．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２１

，

５９９

，

７８６．２４ －６０

，

５５６

，

８４２．９４ －１００．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７

，

９２０

，

０８０．８７ １７８

，

６９０

，

７０３．９７ －１３２．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３０６ －１１８．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３０６ －１１８．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９％ －０．８５％ －０．８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３

，

０９２

，

４０５

，

２５２．６５ １２

，

９３５

，

９９９

，

７２８．７４ １．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５

，

４６１

，

０２１

，

３９０．０３ ５

，

５５４

，

７５８

，

１２６．４５ －１．６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５４

，

０５５．８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４

，

０８２

，

５４７．４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６９

，

３６１．２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０５０

，

７０４．０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７２．０７

合计

２８

，

３０７

，

４５４．２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８

，

３２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芜湖德豪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５８％ ３１５

，

３５６

，

８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９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９．３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晟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６％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质押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２．１３％ ２９

，

６８２

，

５１９

杨君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１７

，

８８８

，

８６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一组合

其他

０．７９％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申

万菱信中证环保

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８％ ６

，

７４２

，

８９３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０％ ５

，

６５２

，

４０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５

，

３５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５

，

３５６

，

８００

王晟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９

，

６８２

，

５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６８２

，

５１９

杨君

１７

，

８８８

，

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８８８

，

８６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徐留胜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

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６

，

７４２

，

８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７４２

，

８９３

蔡宏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６５２

，

４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５２

，

４０２

宋兰芝

５

，

３３６

，

４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３６

，

４６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第二大股东王晟持有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份，与本公司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生是兄弟关系，因此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与王晟属于一致行动人。除

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

１

、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２

，

３５６

，

８００

股之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杨君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７

，

８８８

，

８６９

股；

３

、徐留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蔡宏基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宋兰芝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

３３６

，

４６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主要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化的情况及原因

1

、报告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329.23

万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

161.61%,

主要是报告期毛

利率大幅下降

,

由去年同期的

20.51%

下降到本期的

12.47%,

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

(1)

由于

LED

行业市场竞争激烈

,LED

芯片、照明产品价格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

公司

LED

芯片及照明产品的产能于

2015

年一季度已经充分释放

,

但一季度为公司产销淡季

,

产能利

用率较低

,

造成固定费用未能摊薄

,

产品制造成本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3)

产品结构发生变化。高毛利率的

LED

显示屏产品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下滑

,

由去年同期的

14.68%

下降

到

3%;

毛利率较低的小家电产品、

LED

芯片产品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66%

上升到

71%

。

2

、由于报告期内集团获利的减少

,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均同比下滑了

118.30%

。

(

二

)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度变化的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末

２０１４

年末 同比增减 增减变动原因

应付利息

６

，

９１２

，

１３９．８８ ４３

，

４４２

，

９９３．６１ －８４．０９％

报告期内支付债券利息所致。

长期应付款

２５０

，

５２４

，

８２３．９６ －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进行设备融资租赁所致。

利润及现金流量表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同比增减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４２４

，

４８８．０６ ５

，

５８１

，

３８４．６９ －３８．６４％

报告期内免抵退税额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４

，

３６０

，

７５４．０２ ８

，

０６４

，

５４８．５５ －１５４．０７％

报告期内联营公司亏损所致。

营业利润

－１３１

，

１８０

，

６４７．０３ －６６

，

１４１

，

４１９．２７ ９８．３３％

报告期内销售毛利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９１１

，

１９３．４３ １

，

６３２

，

２４１．３７ －４４．１８％

报告期内其他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５４

，

０５５．８６ ７３

，

６８６．５１ １０９．０７％

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９７

，

５２１

，

５１６．７０ －３５

，

９３９

，

４３１．５６ １７１．３５％

报告期内销售毛利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

，

７９２

，

１６３．３１ ６２６

，

５９２．７８ ３４５．６１％

报告期内递延收益摊销结转递延所得税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９３

，

２９２

，

３３１．９９ －３５

，

６６０

，

７１０．４５ １６１．６１％

报告期内销售毛利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７

，

０２１

，

３４８．０２ －９０５

，

３１３．８９ ６７５．５７％

报告期内少数股权权益所投资的公司亏损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４４４

，

４２９．５９ ２０７

，

４１０．５４ －３１４．２８％

报告期内汇率变化对财务报表折算差异形

成。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７

，

０２１

，

３７３．１８ －９０５

，

３１３．８９ ６７５．５７％

报告期内少数股权权益所投资的公司亏损

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９６７

，

９２３

，

８００．８３ ６８９

，

０７９

，

１６５．４３ ４０．４７％

报告期内回收货款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８０

，

９１８

，

３９９．４６ ２５

，

５８３

，

３１５．０１ ２１６．２９％

报告期内收到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２

，

２４３

，

３９８．２０ ２５６

，

７０８

，

９５３．８６ －９５．２３％

报告期内收到其他经营活动现金减少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４７

，

３０８

，

９１８．５１ １８

，

５１１

，

７８３．７３ ６９５．７６％

报告期内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现金增加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６４４

，

１００．５８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没有收到处置相关资产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没有支出相关的投资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１２

，

０５７

，

６８７．３５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没有支付其他相关投资活动的现

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５１．０２％

报告期内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２２９

，

７５８

，

０９９．００ ９１９

，

２７１

，

４１８．００ ３３．７８％

报告期内增加借款收到现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３８７

，

２１３

，

０２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融资租赁收到现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０２２

，

３４１

，

５９５．００ ７５２

，

１５１

，

６１０．５２ ３５．９２％

报告期内增加偿还现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２４

，

８７７

，

６４４．８３ １

，

１１５

，

４８３．２６ ２１３０．２１％

报告期内增加其他筹资活动支付现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以前年度签订持续至报告期内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经

2010

年

8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芜湖德豪润

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

Veeco

公司、德国

AIXTRON AG

公司分别签署

70

台、

30

台

MOCVD

设备的采购合

同

,

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2.61

亿美元

,

在

2011

年底之前分批交货

;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

限公司与美国

Veeco

公司签署

30

台

MOCVD

设备的采购合同

,

合同总金额不超过

0.765

亿美元

,

在

2011

年

3

月底

之前分批交货。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芜湖德豪润达、扬州德豪润达共计已到货

MOCVD

设备

92

台

,

其中

:70

台已调试完成

开始量产

,4

台设备用于研发

;

其余设备正处于安装调试过程中。

(

二

)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2012

年

3

月

,

鸿道佳扬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北美电器《战略合作协议》纠纷一案

,

要求北美电器履

行协议约定各项费用

1,359

万元。

北美电器向法院质疑鸿道佳扬出具的《战略合作协议》真实性

,

同时亦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管辖权

异议

,

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2012

年

4

月

,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2)

朝民初字第

898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

驳回北美电器的管辖权异议。北美电器不服裁定

,

向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2

年

6

月

,

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2)

二中民终字第

08748

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裁定。

2014

年

4

月

29

日

,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2)

朝民初字第

898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

,

驳回原告北京鸿道佳扬科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鸿道佳扬不服判决

,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4

年

12

月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裁判

,

发回重审。

(

三

)

、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事项

经

2012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中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人民币

1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

款。

2013

年

3

月

,

该事项暂时终止。

2013

年

5

月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及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

,

公司重启短期融资券申请事项并对短

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进行了修订

,

拟将注册规模由

10

亿元调减为

8

亿元

,

承销银行由中国农业银行修改为中

国境内合资格的商业银行并授权董事长聘请具体的承销银行

,

方案其余条款不变。修订后的短期融资券发

行方案详见刊登在

2013

年

5

月

14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修订后的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201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

)

、关于继续收购雷士照明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2014

年

4

月

20

日

,

香港德豪润达与自然人吴长江先生及

NVC Inc.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雷士照明控

股有限公司

6.86%

股份转让协议》

,

公司拟向吴长江先生及

NVC Inc.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214,508,

000

股

(

连同股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6.86%,

交易价格由之前约定的每股

2.95

港元变

更为每股

2.34

港元

,

交易金额

501,948,720

港元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上述股份中

212,445,000

股已完成过户

,

尚

有

2,063,000

股未完成过户。

(

五

)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4

日与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本公司将部分土地及房屋资

产整合至全资子公司珠海盈瑞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后

,

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珠海盈瑞的

100%

股权转

让给芜湖德豪投资。本次股权转让以中介机构作出的评估值

28,952.51

万元作为转让价格

,

该等对价分期支

付。

2015

年

1

月

,

本公司与珠海德豪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支付转让股权资金补充协议

,

约定付款方式变更为协

议签订

30

天内支付

6,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2,952.51

万元

(

原协议付款约定为协议签订后

30

天内

支付

6,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前支付

12,952.51

万元

)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珠海德豪

电器有限

公司（现已

更名为“芜

湖德豪投

资有限公

司”）、王晟

（

１

）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司承诺：

①

其所持有的公

司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②

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３

年内，其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③

上述承诺期限满

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

量，每达到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 应当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 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④

如果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向公司

２００５

年

度股东大会提出每

１０

股转增不少于

５

股的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并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对该

提案投赞成票。（

２

）王晟承诺：

①

其所持有的公司

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②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③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德豪润达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的，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

公告。

２００５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不再持有德豪

润达公司的股

份之日止

遵守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王冬雷、珠

海德豪电

器有限公

司（现已更

名为

＂

芜湖

德豪投资

有限公

司

＂

）王

晟—首次

发行上市

承诺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德豪润达

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其

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法

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德豪润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其将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生产

或销售德豪润达已经生产或销售、已经投入科研

经费研制或已经处于试生产阶段的产品；承诺不

利用其对德豪润达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直

接或间接参与与德豪润达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德

豪润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２００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０３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起至其不再持

有德豪润达的

股份满两年之

日止

遵守承诺

珠海德豪

电器有限

公司（现已

更名为

＂

芜

湖德豪投

资有限公

司

＂

）王晟

（

２００９

年非

公开发行

股票承诺）

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或投资与德豪润达

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也不为其

或代表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与、协助任何法

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德豪润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

竞争，其将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研发、

生产或销售德豪润达已经研发、生产或销售的项

目或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已经投入科研经费研制

或已经处于试生产阶段的项目或产品）。承诺不利

用其对德豪润达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从事、直接

或间接参与与德豪润达相竞争的活动，并承诺不

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德豪

润达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除非德豪润达的经营

发展所必须，其不与德豪润达进行任何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规避、确实需要的关联交易，其将严格遵

照德豪润达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予以进行，以

杜绝通过关联交易进行不正当的利益输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不再持有德豪

润达公司的股

份之日止

遵守承诺

控股股东

芜湖德豪

投资有限

公司、第二

大股东吴

长江在

２０１４

年非

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

时关于股

份锁定的

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

规定，我公司

／

我同意本次认购广东德豪润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获配股份自上市

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并申请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相关股

份锁定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止

遵守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现金分红

承诺

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对股东的现金分红承诺如下：未来三年，

公司的利润分配将坚持以现金分红为主。未来三

个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提议进行中期现

金分红。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长期有效

公司已将相关分

红政策纳入《公司

章程》的规定，截

至目前，承诺方严

格遵守了上述承

诺。

公司关于

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

用途及节

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

金的承诺

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１

日

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止

遵守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０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０

至

１

，

６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３

，

２８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第二季度销售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销售毛利

低于去年同期，因此整体利润低于去年同期。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德豪润达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在香港联交所以场内及场

外交易的方式共购入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雷士照明

(

股票代码

:02222.HK,

股票简称

:

雷士照明

)

普通股

260,380,000

股

,

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

3,158,513,000

股的

8.24%,

交易金额

703,474,160.05

港元。

2012

年

12

月

26

日

,

本公司与雷士照明主要股东之一

NVC Inc.

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

,

拟向

NVC Inc.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372,921,000

股

(

连同股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

的

11.81%,

交易价格

2.55

港元

/

股

,

交易金额

950,948,550

港元。

2013

年

3

月

,

该等协议受让股份已过户完成。

2014

年

4

月

20

日

,

香港德豪润达与自然人吴长江先生及

NVC Inc.

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雷士照明控

股有限公司

6.86%

股份转让协议》

,

公司拟向吴长江先生及

NVC Inc.

受让其持有的雷士照明普通股

214,508,

000

股

(

连同股息权利

),

占雷士照明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6.86%,

交易价格为每股

2.34

港元

,

交易金额

501,

948,720

港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上述股份中

212,445,000

股已完成过户

,

尚有

2,063,000

股未完成过户。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豪润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飞 章新宇

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电子信箱

００２００５ｄｏｎｇｍｉ＠ｅｌｅ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００２００５ｄｏｎｇｍｉ＠ｅｌｅ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４

，

１５４

，

７３３

，

５８３．２２ ３

，

１２９

，

８９３

，

５２１．８６ ３

，

１２９

，

８９３

，

５２１．８６ ３２．７４％ ２

，

７５７

，

６３７

，

８０５．０４ ２

，

７５７

，

６３７

，

８０５．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１３

，

９５０

，

９９５．１９ ８

，

８２５

，

９８７．１４ －１１４

，

２０６

，

９５４．４１ １１２．２２％ １６１

，

９７２

，

４１８．２１ １６１

，

９７２

，

４１８．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２５９

，

９０５

，

０７８．８０ －１８１

，

１７２

，

１１８．１３ －３０４

，

２０５

，

０５９．６８ １４．５６％ －２６

，

００９

，

１６４．５３ －２６

，

００９

，

１６４．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３３４

，

２３５

，

６４０．９４ ２６７

，

０８１

，

５０６．４１ ２６７

，

０８１

，

５０６．４１ ２５．１４％ ３２

，

９４３

，

５４３．８０ ３２

，

９４３

，

５４３．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９ １１１．１３％ ０．１４５１ ０．１４５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９７９ １１１．１３％ ０．１４５１ ０．１４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９％ ０．２１％ －２．７５％ ３．０４％ ４．１７％ ４．１７％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１２

，

９３５

，

９９９

，

７２８．７４ １０

，

９１９

，

６７３

，

４９５．３４ １０

，

８９９

，

６８６

，

００４．０５ １８．６８％ ９

，

２０２

，

９９３

，

６７７．６３ ９

，

２０２

，

９９３

，

６７７．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５

，

５５４

，

７５８

，

１２６．４５ ４

，

２２７

，

４２０

，

４０６．４１ ４

，

２０７

，

４３２

，

９１５．１２ ３２．０２％ ４

，

２０３

，

１３２

，

４３７．８５ ４

，

２０３

，

１３２

，

４３７．８５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２

，

３３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８

，

０６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芜湖德豪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４．７３％ ３４５

，

３５６

，

８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９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吴长江 境内自然人

９．３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冻结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晟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６％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质押

３４

，

４０６

，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２．０５％ ２８

，

６８２

，

５１９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一组合

境外自然人

０．９９％ １３

，

７５８

，

１５３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福

麟

１

号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６５％ ９

，

０８１

，

１５０

曾远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７

，

５３４

，

７５２

杨君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７

，

２１２

，

８６９

蔡宏基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三大股东王晟持有第一大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份，与本公司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先生是兄弟关系，因此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与王晟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

以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上述股东中：

１

、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９６

，

３５６

，

８００

股之外，

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徐留

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曾远

彬通过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７

，

５３４

，

７５２

股；

４

、杨君通过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

，

２１２

，

８６９

股；

５

、蔡宏基通过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楼文胜通过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

６７０

，

８９９

股。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为公司稳定发展年

,

受国际经济复苏乏力

,

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

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

公司总体经营效益未达到预期的成果。

2014

年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5,473.3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32.74%

。公司的两大主业小家电业务和

LED

业务齐头并进

,

均实现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

其中小家电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00,255.1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6%;LED

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10,492.13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46.27%

。

展望

2015

年

,

公司将围绕“风险管控”和“稳健经营”的工作主线

,

一方面要群策群力

,

精铸风险防控能力

,

精准识别并把握好单位自身的关键风险点

,

通过不断完善和优化现金流、危机、安全、质量等相关管理体系

,

切实有效地提升关键经营风险的防控能力及管控效果

,

为公司经营发展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

另一方

面要锐意进取

,

积极探索并构建出一条稳健、可持续兼顾高速发展的经营之路。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从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

,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及修订后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

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上述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对公司财务报表的相关影响详见财务报表附

注第一节

:

公司基本情况中的第

(

三十一

)

点

: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以及第十四节

:

补充资料中的第

(

三

)

点

:

会计政策变更相关补充资料。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新增七家合并单位

,

增加的原因为

:

新增合并单位 原因

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

７１．４３％

德豪润达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德豪新设立全资子公司（间接

１００％

）

广东德豪雷士照明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

１００％

蚌埠崧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

１００％

深圳市崧欣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投资

１００％

珠海市壹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美电器新设全资子公司（间接

１００％

）

珠海市雷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美电器新设全资子公司（间接

１００％

）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董事会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

,

符合《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

,

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公司董事会将采取有效措施

,

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2

、监事会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

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推进相关工作

,

尽快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

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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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

截至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德豪润达”

)2014

年度报告披

露日

,

公司的重要参股公司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

的审计机构尚未出具其

2014

年度

经营业绩的审计报告

,

雷士照明预计将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当周披露其经审计的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公司以雷

士照明

2014

年未经审计业绩数据为基准计算对雷士照明的投资收益

,

公司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对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测

算

,

如果雷士照明

2015

年

5

月

10

日当周披露的经审计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发生重大下调

(

在雷士照明未经审计

2014

年净利润的基础上下调金额超过

5,161

万元

),

将导致德豪润达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由盈利转为亏损

,

德豪

润达股票将因经营业绩连续两年亏损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负责雷士照明审计的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

确认雷士照明生产经

营正常

,

不存在其他重大的不确定事项和不利影响。因此

,

根据各方对雷士照明

2014

年度经营业绩的评估

,

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判断雷士照明

2014

年经审计经营业绩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预计不会导致德豪润达

2014

年度出现亏损。

公司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存在因雷士照明经审计

2014

年度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从而需进行重大调整

的不确定性

,

若未来出现上述雷士照明经审计经营业绩出现重大下调的不利情况从而导致公司

2014

年度经

营业绩出现亏损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谨慎投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豪润达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

并以现场投

票表决的方式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豫源街

88

号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人

,

亲自出席董事

8

人

,

董事李占英先生因工作安排无法亲自出席

,

书面委托李华亭董事出席本次董

事会并就会议审议事项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4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950,995.19

元

,

比上年同期

增长

112.22%;

基本每股收益

0.0109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1.13%

。

2014

年末总资产为

12,935,999,728.74

元

,

比上年末增长

1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5,

554,758,126.45

元

,

比上年末增长

32.02%;

股本总额为

1,396,400,000

股

,

与上年末增长

19.72%

。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4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13,950,995.19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

654,633,201.92

元

,

减去计提的盈余公积

13,311,843.30

元

,

期末未分配利润

655,272,353.81

元。

按照《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的规定

,

根据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及公司的资

金状况

, 2014

年度拟以公司年末股本总额

139,640

万股为基数

,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

4,189.20

万元

(

含税

)

。

2014

年度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4

年年度报告》 全文刊登在

2015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

《

2014

年年度报告摘

要》刊登在

2015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

六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

2014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在

2015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审计委员会对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

,2014

年应向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支付年度审计费用

180

万元。

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39,150

万元、美元

10,000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是否使用贷款授信额度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决定

,

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部可以在股东

会批准的授信总量的范围内在具体的操作中对融资机构、金额和方式等予以调整。

2

、同意公司

201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德豪润达电气有限公司、广东德豪雷士照明有限公司、威斯达

电器

(

中山

)

制造有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德豪润达光电有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

广东德豪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及持股

80%

的子公司蚌埠德

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1.43%

的子公司蚌埠三颐半导体有限公司、持股

51%

的子公司广东锐拓照明景

观艺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

币

64.115

亿元。

董事会认为上述子公司拟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及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

,

为其提供担保可支持其经营发展

,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本公司可对上述融资的使用进行严密监控

,

款项被滥

用或不能偿还的风险极小。

3

、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融资额度及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的相关文件。

4

、 本议案适用于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期间发生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及担保。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十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事项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

2014

年

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公告》。

(

十一

)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第一季度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

2015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

《

2015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刊登在

2015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

(

十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拟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董事会及监事会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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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

,

并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豫源街

88

号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亲自出席监事

3

名

,

监事会召集人杨宏先生主持会议。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

(

一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

2014

年年度报告形成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德豪润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四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认真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的实际情况

,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

(

五

)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

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推进相关工作

,

尽快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

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六

)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

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其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

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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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本公司将

2014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1569

号文核准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向两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23,0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

行价人民币

5.86

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6

日止

,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34,78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50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3,730

万元。截至

2014

年

6

月

6

日止

,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业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410247

号验资报告验证

确认。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3,730

万元

,

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募集资金项目合计使用

1,337,300,000.00

元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226,099.86

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募集资金余额为

726,099.86

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及未通过募集资金专户而通过一般存款结算账户支付的发行费用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广东德豪

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本公

司第三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

并结合本公司的经营需要

,

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

以保证专款专用。本公司进行募集资

金项目投资时

,

资金支出必须严格遵守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

履行审批手续。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就

2014

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14

年

6

月

6

日

,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

账号

:626808970)

募集资金专户收到主承

销商中国银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的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339,060,000.00

元

(

含发行费用

1,760,000.00

元

)

。

本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

,

对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

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

６２６８０８９７０ １

，

３３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６

，

０９９．８６

合 计

１

，

３３９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６

，

０９９．８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在流动资金方面的缺口

,

不进行单独的财务评价

,

项目实

施后效益主要体现为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

,

降低财务费用

,

增加公司效益。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无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

四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五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六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形。

(

七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

八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

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其他说明事项

2014

年

2

月

11

日

,

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议案通过了将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

LED

芯片项目及

LED

照明

项目节余的募集资金、其他节余的募集资金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及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未支付的发行费用等

)

合计

427.79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通过了将

2010

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的

LED

封装项目以及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

LED

外延片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12,163.83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批准报出。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2014

年度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否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１３３

，

７３０．００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无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无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无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无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形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具体详见三、（八）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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